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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村基金(愛爾蘭系列) (下稱「本公司」) 

年度股東常會通知 

 

茲通知本公司將為下列目的，於 2019年 7月 12日下午 4時 30分（愛爾蘭時間），33 Sir 

John Rogerson’s Quay, Dublin 2, Ireland 舉行年度股東常會（下稱「本會議」）。 

 

承認與審視事項 

 

1. 收受並承認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之董事會報告與財務報告。 

 

2. 審視本公司事務。 

 

決議事項 

 

1. 再度委任 Ernst ＆ Young為查核會計師。 

 

2. 授權董事會訂定查核會計師之報酬。 

 

 

經董事會指示 

 

 

 

Derval Keane 

Tudor Trust Limited 

公司祕書 

 

2019年 4月 26日 

 

 

請注意:有權出席上開會議並表決之股東有權委託代理人出席與表決。 代理人毋須為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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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村基金(愛爾蘭系列) 

委託書 

 

持有人身分證號碼 帳戶號碼 & 描述 

  

 

 

本人/吾等*為上開公司持有                    股份之股東，並有權投票，茲指派                  ，

其地址為                                                                       ，若指定之特定人缺席，則為本會議

之主席（註 2），若其未能出席，則為 Ailish Taylor，其地址為 33 Sir John Rogerson’s 

Quay, Dublin 2，若其未能出席，則為 Laura Doyle，其地址為 33 Sir John Rogerson’s 

Quay, Dublin 2，若其未能出席，則為 Tudor Trust Limited，就本公司於 2019年 7 月 12

日下午 4時 30分（愛爾蘭時間），於 33 Sir John Rogerson’s Quay, Dublin 2, Ireland 舉

行之年度股東常會，或任何依此再行召集之會議，擔任本人/吾等*之代理人，代表本人

/吾等*為本人/吾等*投票。 

 

(*視其情況刪除) 

 

簽署:                                           日期:   2019年__________________ 

 

請於下方空格中以「X」指明您就每項決議所希望之投票方式，或於下方空格中填寫

您贊成與/或反對每項決議之總投票數。 

 

承認與審視事項 

 

1. 收受並承認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之董事報告與財務報告。 

 

2. 審視本公司事務。 

 

決議事項 

 

決議 贊成 反對 棄權 

1.  重新指派 Ernst & Young為查核會計師    

2. 授權董事訂定查核會計師之報酬    

除另行於上方指示者外，代理人得按其認為合適者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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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村基金(愛爾蘭系列) 

委託書 

 

1. 若您已出售或另行轉讓所有股份，請儘速將本通知及隨附之委託書轉交予買受人

或受讓人，或透過券商、銀行或其他使該出售或轉讓生效之代理人，轉交予買受

人或受讓人。 

 

2. 股東得自行選任指派代理人。 若業已指派，請刪除「會議主席」之字樣，並將指

派之代理人之姓名填入委託書內之空格中。 

 

3. 若股東未填寫其選擇之代理人，則應假定其希望指定會議主席或任一上述之其他

人士為其代理人。 

 

4. 若委託人為公司法人，本表格應經公司用印簽署，或經指派之主管或經授權之代

理人代表簽署，並請確認您已於簽署之表格中指明簽署之權能。 

 

5. 若指派代理人之文書係由經授權之人所簽署，請確認您已檢附委託書及授權書正

本或經公證核實之授權書副本。 

 

6. 如為共同持有人，無論其係親自投票或以代理方式投票，委託投票之首位列名之

共同持有人之投票，應被視為排除其他共同持有人之投票，且為此目的，首位列

名之共同持有人應以股東名簿上所記載之共同持有人之姓名之順序決定之。 

 

7. 若交回本表格時，表格上並未就代理人應如何投票為任何指示，其得裁量決定如

何投票或是否放棄投票。 

 

8. 對本委託書表格之任何更動應經簽署，始生效力。 

 

9. 本表格（包括經公證核實之授權書或委任書副本）應於填妥後，於本會議或延會

舉行日期之 48小時前，以郵寄、快遞至本公司登記辦公室（33 Sir John 

Rogerson’s Quay, Dublin 2），受件人為 Ailish Taylor，或透過電子郵件方式寄至

Ailish.taylor@dilloneustace.ie，或傳真至+353 1 667 0042。  


